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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2017061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岭南电缆为公司债券品种一提供质押反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甲方”）于 2017 年 4 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2017年 5月 12日召开 2016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

构，同意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亿元）

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公司债”）。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2 日和 2017

年 5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公司债拟分为两个品种，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5亿元，由广东省融资再担

保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品种二发行规模为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元），为无担保债券。为增加本次发行公司债的信用，公司拟与广

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再担保”、“乙方”）签订《担保服务

协议》，约定广东再担保为公司履行向本次公司债品种一债券持有人的兑付本息

义务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岭南

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电缆”、“甲方”）拟以将现有的和质押反担

保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来 7年内发生的不低于 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向广东再担保

提供质押反担保。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与岭南电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担保不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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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6844607010； 

3、成立日期：2009年 2月 17日； 

4、注册资本： 601,000万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刘祖前； 

6、住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481号粤财大厦 12楼； 

7、经营范围：开展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为企业及个人提

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业务，与

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8、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7年3月31日/2017年第一季度 2016年12月31日/2016年度 

资产总额（元） 8,100,242,786.19 8,001,813,556.42 

负债总额（元） 1,060,339,534.32 1,081,010,314.06 

净资产（元） 7,039,903,251.87 6,920,803,242.36 

营业收入（元） 59,435,044.19 494,382,180.46 

利润总额（元） 46,421,985.54 331,787,986.06 

净利润（元） 35,097,623.53 270,039,918.67 

注：2017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16年财务数据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审字[2017]G16042610221 号审计报告确认。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出质的应收账款 

（1）甲方将现有的和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来 7 年内发生的不低于人民币

伍仟万元的应收账款质押给乙方。 

（2）甲方现有的应收账款总额及明细详见本合同附件清单及应收账款情况

说明。清单所列应收账款客户以及甲方将来新的客户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来 7

年内发生的应收账款，自动进入附件清单；甲方应当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每个季

度向乙方提供一次新增应收账款的清单，由双方制作补充清单。甲方同意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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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就清单上所列应收账款在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公示系统办理质

押登记。 

（3）甲方保证附件中的应收账款清单以及以后提供的新增应收账款清单是

真实的。如因不真实导致质押无效、质押物不足值等情形之一发生，则甲方向乙

方支付相当于乙方向债券持有人提供担保的债务金额 20%的违约金，赔偿乙方因

此遭受的损失，并提供经乙方认可的新的担保。 

附件清单： 

证明文件 当事人 应收账款金额（元） 

《货物买卖订单合同》（合同编

号：0043HC1511482） 

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广州

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00 

2、质押担保范围 

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下列 7 项： 

（1）同乙方出具的《担保函》和《发行确认书》约定的保证范围，即乙方

应承担的担保责任； 

（2）乙方需向公司债品种一债券持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有）；  

（3）《担保服务协议》约定的发行人应履行的义务和承担的责任； 

（4）乙方为实现对发行人和其他担保人的追偿权所支出的所有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

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等）； 

（5）本条第一项、第二项所列款项、费用的利息。 

（6）发行人应向乙方支付的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7）乙方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

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3、甲方的承诺 

甲方质押的应收账款合法有效，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发生，则在该等情形之一

发生时，则甲方向乙方支付相当于乙方向公司债品种一债券持有人提供担保的债

务金额 20%的违约金，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并提供经乙方认可的新的担保： 

（1）因甲方不享有质押的应收账款的全部权益导致质押无效或被撤销； 

（2）因所质押的应收账款的债务人行使抗辩权、抵销权等导致质押的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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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减损或灭失； 

（3）质押的应收账款不足值； 

（4）因质押的应收账款不存在或不真实或有瑕疵导致质押无效或被撤销； 

（5）全部或部分应收账款不能办理质押权登记； 

（6）其他导致质押无效或被撤销的情形。 

4、 违约责任 

甲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须向乙方支付相当于乙方为甲方向公司债品种一

债券持有人担保的债务金额 1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甲方有不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之一的行为； 

甲方隐瞒被质押物存在共有、争议、被查封扣押、涉及诉讼或仲裁等以及

发生其他严重危及质押权实现的事项。 

本合同其他条款对违约责任有约定的，有关违约责任按该等条款的约定执

行。 

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累计计算。 

5、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

各方公章后生效，生效日期为最后签名盖章一方的签名盖章之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其应收账款为公司债券品

种一向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是为了推动发债事项的顺利

进行，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目前岭南电缆经营稳步提升，财务

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存在与中国证

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其应收账款为

公司债券品种一向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是为了促进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顺利进行，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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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公司长远的发展。目前公司资信良好，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反担保事项经过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岭南

电缆以将现有的和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来 7年内发生的不低于 5,000万元的应收账

款为公司债券品种一向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拟

以其应收账款为公司债券品种一向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有利于推动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实施，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目前

公司资信良好，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风险可控。本次反担保事项符合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要求，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尤其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岭南电缆以将

现有的和合同签订之日起未来 7年内发生的不低于 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为公司

债券品种一向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岭南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应收账款为公司发行品种

一 5亿元公司债券向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质押反担保，是为了推动发

债事项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目前岭南电缆经营稳

步提升，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本保荐机构对本次反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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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3,782.4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39%；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5,000.00 万元

（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

际担保余额为 34,750.1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9%；公司

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43,532.5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2%。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智光电气控股子公司以应收账款为公司品种

一公司债券提供质押反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5 日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智光电气控股子公司以应收账款为公司品种一公司债券提供质押反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